高雄醫學大學 教務處推廣教育與數位學習中心
114-2學期《動起來！專屬教練訓練課》報名表
【課程相關規定】
(一)場地使用時間與須知：學員當日有課程，當日預約課程時間前後30分鐘可入場使用器材並確實遵守體適能健康中心使用規定。
(二)身體組成分析儀：報名課程之學員於上課時教練安排使用，共可使用2次。
(三)缺補課規定：學員請假-購買4堂課可有1次請假補課機會，12堂可有3次請假補課機會。(※學員請假最晚需於課程前一小時告知，未於1小時前告知，將視同放棄，恕不另行補課。)；
(※1對2教練課程，當次課程若有1位學員請假，課程將暫停並擇期補課)
老師請假與教室臨時不開放-擇期補課。
(四)退費規定：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
              開課前退9成，上課未達1/3退5成，上課已超過1/3不退費。
[bookmark: _GoBack](五)本期購買的課程堂數需於115/7/31前使用完畢，逾期未使用將視同放棄不得申請退費。
-----------------------------------------------------------------------------------------------------------------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教育程度
	□0.無□1.小學 □2.國中□3.高中職□4.專科 □5.大學 □6.碩士□7.博士

	聯絡電話
	公:             私:
手機:
	E-mail：
	


	住    址
	 

	課程資訊來源
	學校郵件   醫院海報   本中心網站  親友介紹   其他__________

	課程/堂數
	林郁婷老師(1對1)
 4堂  6,000元(開課序號：09045001）
12堂16,800元(開課序號：09046001）
	林郁婷老師(1對2)需2人同時報名
   4堂 3,000元/人(開課序號：09053001）
  12堂8,400元/人(開課序號：09054001）

	課程時間
	

	注意事項
	1.高雄醫學大學為協助學員進行報名相關作業之目的，需蒐集您的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電話、地址、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辨識類：C001、C003、C011、C013、C023、C038、C051），作為就學期間及台灣地區內進行聯繫，個人資料將保存1年。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完整的個人資料或有欄位未填寫，則可能對您的報名作業及參與本課程之權益有所影響。
2.本人同意本表資料及上課時之個人肖像權由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於執行相關業務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與利用。
3.如欲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請洽本校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extend@kmu.edu.tw；（07） 3121101-2270）
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學員簽章：                 (請親簽)

	以下欄位由課程專員填寫

	推廣學號
	
	承辦人簽  章
	
	收費簽章
	

	日期 / 費用
	
	
	
	
	
	

	備註：退費依本校推廣教育退費規定辦理，洽詢電話：（07）312-1101轉2270



體適能健康中心使用須知
1、 為提供使用者一個安全、專業、高品質的環境及保障每位學員的權益，體適能健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制定學員使用之各項作業規定，敬請所有學員遵守各項使用規定及須知。
2、 當你計劃進行較多的身體活動時，為維護你個人健康及安全為由，應自行完成健康檢查及請醫師為你建議適合之運動項目，並主動告知體適能指導員以了解健康概況。
3、 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傳染病、飯後一小時內、血糖過低、酒後、嚴重睡眠不足時及其他任何身體不適時，須先告知體適能指導員，並在醫師允許之下才可使用本中心之各項器材。
4、 學員應填寫個人基本資料及身體活動調查表以利管理。
5、 若有邀約朋友來參觀本中心時，須由中心體適能指導員帶領參觀，請勿自行帶領參觀。
6、 入場時需著*運動服裝（嚴禁穿著牛仔褲、休閒褲、裙子），自行攜帶*毛巾、*飲用水及一雙*乾淨的室內運動鞋或多功能運動鞋（休閒鞋、涼鞋及滑板鞋不算）作為更換使用。為維護中心之清潔及維護，嚴禁直接穿室外鞋入內，或未穿著乾淨之運動鞋使用本中心設施。
7、 本中心嚴禁吸煙、嚼食口香糖、檳榔；並禁帶外食、飲料入內。
8、 為維護所有學員之權益，請愛惜使用各項設備，有使用上問題時或對於操作有不了解的地方，請馬上請教體適能指導員，切勿擅自使用及操作，若不慎發生意外，本中心恕不負責。且若器材因人為使用不當，使用者應負賠償責任。
9、 為維護良好的運動環境及個人衛生，運動時（完）應隨手擦拭汗水：及使用重量訓練相關器材時，利用自行攜帶之毛巾鋪在與身體碰觸的訓練椅上。
10、 學員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有遺失情事發生，本中心不負保管責任。
11、 不得在本中心內嬉戲，以維護自身及現場安全，也不得大聲喧嘩，干擾他人運動。使用者應遵守本中心之使用規定及使用須知，以尊重其他使用者。
12、 凡不接受現場體適能指導員規勸，並造成公共安全之虞者，現場體適能指導員有權暫停該學員當日使用本中心之權力，情節重大者，得取消其使用之資格，禁止申辦使用證一年，已繳之費用概不退還。
13、 使用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或自行拷貝複印，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保留、移轉、延期，發現除沒收使用證之外，並取消使用本中心之資格，禁止申辦使用證一年。
14、 若有其他更改事項，本中心會另行告知。
15、 為維護你的權利及義務，請耐心及確實看完使用規定並簽章，以免影響你的權益。

※上述規定如有更改，以本中心公告為準。
我已經詳細閱讀使用須知且充分了解內容，並會遵照中心之規定。

學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新版身體活動準備度問卷(PAR-Q+)
規律的身體活動可以兼具樂趣、促進健康與促使人們逐漸轉變成每日、甚至每週的動態生活，動態的生活對大多數人是非常安全的。此份問卷將協助你知道是否必須在開始從事身體活動前，諮詢醫師或經認證的運動專業人員相關建議。
	第一部分-基本健康狀況

	請仔細閱讀以下七道題目且誠實地回答，並勾選是或否
	是
	否

	1.
	醫師曾說過你有心臟的疾病或高血壓嗎?
	□
	□

	2.
	當你休息時、日常活動時或從事運動時，你會感覺到胸痛嗎?
	□
	□

	3.
	你曾因為暈眩而失去平衡或是在過去的12個月內曾經失去意識嗎?(若是因過度換氣，包含費力運動所導致的暈眩，請回答”否”)
	□
	□

	4.
	你是否曾被診斷罹患其他慢性疾病?(除了心臟疾病與高血壓以外)
	□
	□

	5.
	你最近有在服用慢性疾病的處方用藥?
	□
	□

	6.
	你有骨頭或關節的問題(如膝蓋、腳踝、肩膀或其他部位)，可能因為更多的身體活動而使情況惡化嗎?如果你有關節問題的過往病史，但並不影響你最近的身體活動，請回答”否”
	□
	□

	7.
	醫師曾說你只能在醫務監督下進行身體活動嗎?
	□
	□

	回答皆為”否”：

	若你針對以上問題，回答皆為”否”，則你確定是可以從事身體活動的。
請直接跳至第三部分簽署表格，無須完成第二部分。
>以緩慢且漸進的方式，開始進行更多的身體活動。
>你可以參與健康體適能測驗評估。>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詢問經認證的運動專業人員。
>如果你超過45歲且沒有規律進行費力身體活動的習慣，請在進行費力運動前，諮詢經認證的運動專業人員。

	第三部分-身體活動聲明

	>PAR-Q+內容不允許更改。只要完整使用，歡迎影印。
>若你對完成問卷有疑慮，請在進行身體活動前諮詢醫師。
>若你的年紀未達法定年齡，必須獲得你的父母、監護人或照護者的同意，且須同步簽署如下聲明。
>請詳細閱讀並簽署以下聲明：
我本人，已詳細閱讀且保證完整填寫問卷，我了解此身體活動聲明有效期限從填寫後起算12個月內，且如填寫人身體狀況有改變，而使問卷回答的結果有所更動則失效。我也了解受託人(如：雇主、社區/健康中心、健康照護者或其他)可保留此份問卷副本以供紀錄留存。在此情況下，受託人必須依循當地與國家規定保存個人健康資訊並確保其資訊的隱私性，且不得誤用或不當揭露資訊。

	
簽名：                                                    日期：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未成年人)：                            見證人：                     



